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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供职于某通讯企业的唐先生， 在步入四

十不惑不久， 也遭遇到了“中年危机”。 在

他看来， 公司将年轻员工转入自己部门挤占

他的岗位， 以达到排挤和解雇长工龄老员工

的结果。 于是， 他将公司告上法庭， 以公司

严重损害自己平等就业权利为由， 索赔 1 万

元并要求公开道歉。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0年工龄老员工被“炒鱿鱼”

唐先生是上海某通讯企业的“资深员

工”， 他已为公司服务了长达 20 年， 从

2011 年他就与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

然而， 他却在步入中年后， 遭遇职场动荡。

2019 年 3 月， 唐先生接到了公司的邮

件通知称： “基于目前的情况， 即日起部门

不再给你工作安排， 原工作尽快移交， 相关

接手的同事会和你联系”。 其间， 他多次通

过邮件、 电话等方式向公司提出异议。 与此

同时， 其他部门的两名员工转入了唐先生的

部门， 挤占了部门岗位。

2019 年 6 月， 唐先生收到公司的调岗

通知， 要求他调入其他部门， 工作地点由上

海变更为北京， 并要求他于次日到北京报

到。 唐先生表示变更地点确有困难与公司协

商变更工作地点的必要性。 但公司未给回

复， 并再次给到唐先生调岗通知。 调岗未果

后， 唐先生接到了公司的劳动合同解除通知

书， 单方面解除与之的劳动合同。

被解约后， 唐先生向劳动仲裁法院寻求

了法律救济。 最终法院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 判决赔偿唐先生 47 万余元。

尽管拿到了解约赔偿， 但唐先生认为，

公司的行为明显是针对他这种长工龄的老员

工， 以达到排挤和解雇长工龄老员工的结

果， 构成歧视性对待， 严重损害他的平等就

业权利， 给他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 为此，

唐先生又以损害平等就业权， 提起诉讼索赔

1 万元， 并要求公司道歉。

公司：

违法解除合同不等于就业歧视

而公司则认为自己并不存在歧视唐先生

或者侵害他的平等就业权的行为。 岗位调整

是基于公司业务需求。 由于公司业务量大幅

下降， 公司决定取消省级销售工作的支持岗

位， 统一由总部的支持岗位对接全国的销售

工作。 考虑到工作量协调的问题， 公司要求

两名年轻员工进行培训， 以便跨部门支援业

务。 两名员工支援的业务不包括唐先生负责

的业务。 两人也并未调入唐先生所在部门团

队， 故三人的实质工作内容， 没有任何重

合， 并没有挤占唐先生的岗位。

公司认为， 平等就业权不是同等就业， 即

便两名年轻员工确实顶替了唐先生的岗位或工

作内容， 唐先生也应举证证明公司在人员的遴

选上存在就业歧视。 公司解除唐先生的劳动合

同， 已经多次且明确告知他是因为公司的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即公司业务缩减， 公司对

业务进行整合、 调整， 省级业务收归总部。 团

队的工作有些收尾工作， 需要其他部门同事帮

忙进行收尾， 给予临时性支援。 唐先生不是这

类兼顾两处工作的合适人选。 不存在对于唐先

生这类年龄、 工龄长的人进行歧视。 公司对员

工的选择除了与工作有关的工作能力， 还有忠

诚度等其他综合因素， 公司对待员工具有客观

标准， 去除了主观因素如年龄、 性别、 宗教等

因素， 公司的行为是正常的公司用工管理权，

不存在对唐先生的歧视。

而唐先生没有举证证明公司侵害其平等就

业权的损害后果。 唐先生因劳动合同被解除已

经获得高额的赔偿， 且唐先生目前已经就业。

在公司看来， 如果所有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员工都可以凭主观臆断判断公司就业歧视、 侵

害平等就业权， 是对平等就业权的滥用。

法院：

解除合同并非歧视，驳回所有诉请

法院审理后认为，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

选择职业的权利。 劳动者就业， 不因民族、 种

族、 性别、 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之前唐先生与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民

事判决书中认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构成违法解

除， 是基于唐先生所在部门团队虽存在业务缩

减的情形， 然而相关业务并未完全停止， 公司

所在部门及团队仍然存续， 原工作内容仍有人

负责， 不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之情形。 该判决书中并未明确唐先生解除劳动

合同是基于他年龄达 40 余岁、 长工龄的情况

而差别对待， 他对此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并不等同于在就业方

面歧视对待员工。

公司安排两名年轻员工在仍坚持原部门工

作的情况下， 进行唐先生所在的团队部分工

作， 此是公司基于业务情况的客观原因行使企

业的自主管理权。 且两人的工作内容和岗位与

唐先生的工作内容并不重合， 不存在挤占唐先

生工作岗位和内容的事实。

唐先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公司对于

员工的工作安排以及在违法解除他的劳动合

同的过程中存在针对其个人涉及民族、 种

族、 性别、 宗教信仰、 年龄等个人自身因素

存在非合理的限制、 歧视性的对待， 故唐先

生主张公司侵害其平等就业权， 缺乏事实依

据， 法院难以认定， 驳回了他所有诉讼请

求。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高远

昨天， 备受关注的芬迪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芬迪公司） 与上海益朗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益朗公司 ）、 首创奥特莱斯

（昆山） 商业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首创

奥特莱斯） 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落下帷幕。

在历经一审、 二审之后， 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高院） 对该案作出再

审宣判， 高院维持了二审法院判决。 根据原

判， 益朗公司和首创奥特莱斯侵害了芬迪公

司的服务商标专用权， 构成擅自使用企业名

称的不正当竞争， 连带赔偿芬迪公司经济损

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合计 35 万元。

一审芬迪败诉：

转卖正品可以合理使用商标？

2015 年 9 月， 由首创奥特莱斯运营的

昆山首创奥特莱斯商场盛大开业， 其租给益

朗公司的 9 间店铺开始对外销售“FENDI”

“LOEWE” 等大牌商品。 2016 年 4 月， 芬

迪公司起诉称， 益朗公司在“FENDI” 店铺

店招、 折扣信息牌、 商品包装、 销售票据等

处使用了“FENDI” 商标， 构成了对其商标

专用权的侵犯， 首创奥特莱斯明知其侵权而

不制止， 构成帮助侵权； 两公司在商场宣传

册、 楼层指示牌、 微信公众号等处使用

“FENDI” 商标和“芬迪” 字号， 侵犯了其

商标专用权， 并构成了擅自使用企业名称的

不正当竞争。 两公司在微信公众号中刊登的

“大牌驾到 -FENDI” 一文， 是虚假宣传。

芬迪公司要求两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等

100 万元。

“益朗公司销售的芬迪商品均为正品，

来源于法国， 是商标权人生产销售， 也经过

了我国的出入境检验， 不会造成消费者误

认， 也不会损害原告商誉。” 益朗公司辩称，

公司销售的是“平行进口” 商品， 可以在合

理范围内使用“FENDI” 商标。 公司在街区

入口的门廊、 购物袋、 橱窗等处都设置了自

有的“EAST DOMAIN” 文字和图形标

识， 不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

首创奥特莱斯辩称， 其没有帮助侵权，

其在楼层指示牌等处使用“FENDI” “芬

迪” 标识， 在微信公众号刊登宣传文章， 是

在适当范围内告知消费者商品的来源， 不构

成虚假宣传及不正当竞争。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两公司使用涉案

商标和字号， 是为了表明商品来源于芬迪公

司， 属于商标合理使用， 不构成商标侵权，

也不构成擅自使用企业名称的不正当竞争，

微信号文章是在合理使用范畴内， 不构成虚

假宣传， 故驳回了芬迪公司的诉讼请求。

芬迪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

“作为‘FENDI’ 商标权人， 芬迪公司

已经退守到只要求不要在涉案店铺上使用

FENDI 店招， 因为这是区分和识别奢侈品

直营店或授权经营店的基本标志。” 芬迪公

司表示。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涉案店铺上使用

“FENDI” 标识， 已经超过了必要范围， 造

成了混淆和误认， 不属于基于善意目的的合

理使用， 该使用方式构成服务商标的侵权，

以及擅自使用企业名称的不正当竞争， 奥特

莱斯构成帮助侵权。 综合涉案标识的知名

度， 益朗公司的主观过错等因素， 法院判决

两公司连带赔偿芬迪公司 35 万元。

再审首创奥特莱斯和益朗公司败诉：

专卖店？ 集合店？

益朗公司不服， 提起再审。 昨天， 上海

高院作出再审宣判。

法院认为， 商标的合理使用应当从“目

的是否善意” “方式是否合理” “是否符合

诚信的商业惯例” 三方面进行判断。 奥特莱

斯商场以“品牌” “低价” 吸引顾客， 益朗

公司的使用行为， 虽然可以告知消费者其销

售的商品来源于芬迪公司， 又能帮助消费者

迅速找到店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该使用行为客观上产生了让消费者混淆的

可能，直接损害了商标的来源识别功能，对使

用的必要范围应当予以限缩。同时，随着我国

市场经济的发展， 奢侈品的销售模式呈现出

两种方式， 一种是品牌方统一管理的直营

店、 授权专卖店等， 另一种是其他销售主体

开设的品牌集合店等。 益朗公司的商标使用

方式模糊了两者的界限， 不符合商业惯例，

因此不构成服务商标的合理使用。

同时， 根据在案证据， 法院认为， 芬迪

公司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 为相关公众所

知悉， 其字号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

定的“企业名称”。 益朗公司的使用行为，

让人误认为其店铺与芬迪公司具有关联关

系， 因此构成了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

法院还指出， 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店招

上使用“FENDI” 标识的行为， 既构成商标

侵权又构成不正当竞争， 属于侵权竞合， 不

应重复计算赔偿数额。 原二审判决综合考虑

涉案标识的知名度， 益朗公司的主观过错，

行为的性质、 期间、 后果， 以及芬迪公司的

合理维权支出等因素， 酌情确定益朗公司赔

偿芬迪公司 35 万元， 尚属合理， 可予以维

持。

首创奥特莱斯作为商场管理者， 明知益

朗公司未获得芬迪公司授权， 不但没有制止

益朗公司在店招上使用“FENDI” 标识， 反

而在微信公众号中刊登“大牌驾到 -FEN-

DI” 文章， 并在店铺指示牌等处标注涉案

标识， 构成帮助侵权， 其应当与益朗公司共

同承担民事责任。

据此， 上海高院作出再审宣判， 维持了

二审法院的判决。

法官说法>>>

平行进口商， 请注意奢侈品商标

与字号的 “合理使用”

本案主审法官朱佳平表示 ,本案中， 益

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店招上使用 “FENDI” 标

识的行为， 模糊了上述两种销售渠道的界

线， 遏制了品牌方与销售商在销售环节的横

向竞争， 故该商标使用行为不符合商业惯

例， 也不构成商标的合理使用。

上海高院通过本案判决， 提醒益朗公司

等 “平行进口商”， 虽然我国法律未明确禁

止 “平行进口” 行为， 但商家为了说明或者

描述自己经营的商品而使用商品商标时， 一

定要采取合理的方式， 不能传达导致消费者

混淆误认的信息， 以免承担侵权的后果； 同

时也提醒奥特莱斯等商场管理者， 一旦发现

商铺存在侵权行为， 要及时制止并采取相应

措施， 防止面临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超 肖梓雯

本报讯 上海一私企老板因违规停车被保

安劝阻， 内心感觉受辱， 后竟持砖头和老虎钳

将保安打得头破血流， 现场很血腥。 昨天上

午，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一审以

寻衅滋事罪判处该老板拘役六个月， 并没收老

虎钳等作案工具。

现年 36 岁的孔某是一家私人企业的老板，

在同龄人中小有所成。 去年 9 月的一天凌晨，

孔某驾车到某园区门口， 并将车停在出入口处

休息， 影响了其他车辆正常通行。 为此， 园区

保安上前告知此处不允许停车， 而孔某对保安

的好言相劝并未理会。 两分钟后， 孔某发现保

安拿着手机对其车牌号进行拍照， 立刻打开车

窗骂了一句， 而后保安也骂了回来， 两人发生

激烈争吵， 随后孔某骂骂咧咧地驾车驶离。

驶离几百米后， 孔某越想越气， 认为该

保安态度傲慢， 对他这个老板十分无礼。 终

于， 气不过的他捡起地上的废弃水泥砖和塑

料长管， 并打开后备箱取出一把老虎钳， 向

保安亭走去。 监控显示， 保安岗亭的门对外

大开， 该保安正背对门口认真检察监控视频，

孔某走进岗亭， 抡起砖头径直砸向该保安头

顶， 保安顿时头破血流， 之后孔某又砸坏岗

亭内的电脑等设施。 后经鉴定， 保安头部伤

情为轻微伤。

到案后， 孔某竟谎称案发时自己正在梦

游， 但经鉴定， 孔某精神状态正常。 后孔某承

认， 梦游只是为了逃避处罚而编造的借口。

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孔某借故生

非， 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轻微伤， 情节

恶劣， 且任意损毁公共财物， 其行为已构成寻

衅滋事罪， 应予处罚。 鉴于孔某到案后有坦白

情节， 赔偿被害人 12000 元损失并取得谅解，

能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予以从宽处理。 最终，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性质、 情节以及对社

会的危害程度， 徐汇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

遇到纠纷需理性， 避免官司惹上身

冲动不可取， 只因小事却情绪失控， 持凶

器伤人， 最终只能自食其果。 随着私家车的增

多， 因车辆停放引发的纠纷频频见诸报端。 法

官提醒， 碰到此类问题切勿太过冲动， 一定要

保持冷静的头脑， 通过理智的沟通解决问题，

以免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人到中年 岗位被年轻同事“挤”了？
老员工状告公司损害平等就业权被驳回

违规停车被劝阻竟动手
私企老板被判拘役

国内首次，奥特莱斯败诉了！
被判赔 35万元


